
关于2009年高校教师系列中级、高教管理研究系列中（初）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系、处： 

    经学校研究，从即日起开始进行2009年高校教师系列中级、高教管理研究系列中（初）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申报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  （一）教师系列中级
    1、2003年（含）以前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，被聘担任助教职务4年以上的教师，经教学工作能力考核合格，可申报评审讲师职务任职资格。

    2、外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、年度考核符合全省统一要求。

  （二）高教管理中（初）级
    1、2003年（含）以前大学本科毕业生，具备高教管理初级职务任职资格满4年以上的人员，可申报评审高教管理助理研究员职务任职资格。大学本科毕业1年,从事高教管理工作，可申报评审高教管理研究实习员职务任职资格。

    2、评审高教管理系列任职资格的工作业绩条件按《甘肃省高教管理研究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》(甘教委发[1998]81号)执行。

    3、职称外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按甘职改办〔2007〕18号、〔2003〕2号执行;公示程序按甘职改办〔2001〕13号执行。

二、申报程序
    1、申报者对照有关条件，写出书面申请，本单位加注意见后于10月25日前报送人事处师资科。

    2、申报者从人事处领取《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需一式3份、A4纸）、《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情况简表》（需一式23份、A3纸），认真填写，经人事处逐项审核确认后，打印上报。连同本人学历、学位证书，外语、计算机合格证，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、论著、科研项目鉴定报告和获奖荣誉证书等有关证件的原件送人事处。
三、有关要求
    1、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有关文件，明确申报条件和要求，严格审核申报材料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不能推荐上报。

    2、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，要认真、如实地填写有关表格，要求材料祥实，证件齐全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报送有关材料，以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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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十月十四日

